
《2025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 修訂 ) 條例》《2025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 修訂 ) 條例》

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 章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，如構成衞生

妨擾的滲水源頭獲確定後，獲授權的公職人員可向有關人士發

出「妨擾事故通知」，亦可向法庭申請「妨擾事故命令」，規

定在指明的期限內減除妨擾。由 2025 年 8 月 17 日起，若不遵

從妨擾事故通知及命令，可分別被罰款 25,000 元及 50,000 元，

以及分別另加每日罰款 450 元及 600 元。此外，公職人員可於

上午 7 時至下午 10 時進入處所調查衞生妨擾；任何人士如無

合理辯解而不遵從「擬進入處所通知書」的規定，即屬違法，

可被罰款 5,000 元。

 了解更多《修訂條例》的內容了解更多《修訂條例》的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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